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學校教育載具借用實施要點 
111.09.14   行政會報通過 

一、 目的： 

(1) 為導引學生、教職員工及進入校園之專業授課師資於校園內適切使用教育

行動載具（以下簡稱教育載具） 

(2) 維持學校秩序及安全、教導教育載具使用禮儀並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

定校園教育行動載具借用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對象：本校全體教師及在校生。 

三、 本要點所稱教育載具，係指由學校列帳管理，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

具有資料運算存取、文件編輯、連結網路之可攜式行動載具，泛指手機、

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四、 借用規定： 

(1) 借用申請表分為短期借用及長期借用(一天以上)兩種版本。 

(2) 教師借用教學載具，每學年需繳交一份教案至設備組存查，相關格式公告

於學校首頁。 

(3) 學生欲申請教育載具者，除以下規定事項之外，亦需依各科增訂之借用管

理要點為規準，簽署相關借用表件。 

(4) 教育載具屬本校借予學生課堂學習之設備，學生應聽從任課老師指導，妥

善使用，如屬人為因素導致之損壞，借用人需賠償行動載具全部損失。(相

關法規依財政部之主管法規-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並禁止轉借他人

使用。 

(5) 學生於使用期間，非經教師允許，不得自行升級系統版本、自行新增刪除

APP、修改密碼或設備名稱。行動載具應使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用途，

嚴禁學生使用於線上遊戲、聊天交友或與學習活動無關之事。 

(6) 個人需定時自行備份相關資料檔案，使用完畢請自行將個人檔案刪除，本

校不負保存檔案之責任。 

(7) 請愛惜使用，周邊配備需收納完整妥善保存，需配合總務處之學校財產盤

點期程，歸還或出示設備，待盤點確認再行借用。 

(8) 每次歸還，原借用者需提供該設備之自行設置密碼或自行刪除密碼鎖定，

以利設備做重置，提供下一位借用者使用。 

(9) 遇有特殊狀況，本校有權利通知借用人提前歸還且須配合辦理。 

(10) 若有因賠償而產生之刑、民事訴訟，同意以澎湖地方法院為訴訟地。 

(11)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_____年度教學載具短期借用申請表 

申請人/申請代表人  申請單位/班級  

借用時段 自_____年____月____日第____節至_____年____月____日第____節 

借用之教學載具 

(Chrome)  ○ASUS C214MA       ○ASUS CR1100FKA 

(Windows) ○acer TMB311R       

(iOS)     ○iPad 7
th
 128GB     ○iPad 9

th
 64GB 

○其他：_______________ 

數量  財產編號  

借用之配品 
○充電器組     ○滑鼠     ○防撞包     ○側背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充電車 ○沒有           ○有，財產編號 ____________ 

用途簡述  

任課教師 
(教師免) 

 借用承辦人  

設備組長 
(各科列管之設備免) 

 教務主任 
(各科列管之設備免)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歸還驗收人  

備註  

 

備註： 

1. 短期借用有財產登記教學器材(產財登記金額含壹萬元以上)，請愛惜使用，使用不當而造

成損壞/遺失，需負責修復/賠償。 

2. 短期借用以ㄧ天為限，課程結束請盡速歸還。 

3. 至少於借用一天前提出申請。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_____年度教學載具長期借用申請表 

申請人  申請單位/班級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借用日期 自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年____月____日 

借用之教學載具 

(Chrome)  ○ASUS C214MA       ○ASUS CR1100FKA 

(Windows) ○acer TMB311R       

(iOS)     ○iPad 7
th
 128GB     ○iPad 9

th
 64GB 

○其他：_______________ 

數量  財產編號  

借用之配品 
○充電器組     ○滑鼠     ○防撞包     ○側背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用途簡述  

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聯絡電話 
 

聯絡時間/備註  

借用承辦人  科主任 
(教師免) 

 

設備組長 
(各科列管之設備免) 

 教務主任 
(各科列管之設備免) 

 

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歸還驗收人  

備註  

備註： 

1. 長期借用有財產登記教學器材(產財登記金額含壹萬元以上)，請愛惜使用，使用不當而造

成損壞/遺失，需負責修復/賠償。 

2. 長期借用：學生以一學期為限，教師以ㄧ學年為限，並需配合總務處財產盤點。 

3. 未滿 18歲之借用者需簽署長期借用切結書。 

4. 至少於借用一天前提出申請。 

5. 高三生請於第二學期期末考後一週內繳回。務必於離校前確認載具之歸還。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教育載具長期借用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監護人)之就讀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
學校（以下簡稱本校）____年級___________科____班_____________ (學生)向本
校申請借用教育載具(載具型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財產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帶離本校使用。本人同意規範所監護之未成年子女確實遵守

本校教育載具借用實施要點，如屬人為因素導致之損壞，本人同意賠償行動載具全

部損失，特立切結書同意以下各項規定： 
 

一、教育載具屬本校借予學生課堂學習之設備，學生應聽從任課老師指導，妥善使用，如屬人

為因素導致之損壞，借用人需賠償行動載具全部損失，並禁止轉借他人使用。 

二、學生於使用期間，非經教師允許，不得自行升級系統版本、自行新增刪除 APP、修改密碼或

設備名稱。行動載具應使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用途，嚴禁學生使用於線上遊戲、聊天交友或與

學習活動無關之事。 

三、個人需定時自行備份相關資料檔案，使用完畢請自行將個人檔案刪除，本校不負保存檔案

之責任。 

四、請愛惜使用，周邊配備需收納完整妥善保存，需配合本校總務處之學校財產盤點期程， 歸

還或出示設備，待盤點確認再行借用。 

五、每次歸還，原借用者需提供該設備之自行設置密碼或自行刪除密碼鎖定，以利設備做重置，

提供下一位借用者使用。 

六、遇有特殊狀況，本校有權利通知借用人提前歸還且須配合辦理。 

七、若有因賠償而產生之刑、民事訴訟，同意以澎湖地方法院為訴訟地。 

此致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立切結書人簽名(監護人)：                 蓋章： 

身份證統一編號： 

電話： 

地址： 

需檢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見證人簽名(第三成年人)：                 蓋章： 

身份證統一編號： 

與借用人之關係： 

電話： 

地址： 

需檢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